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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5-069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理工监测”或者“发行

人”）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批准，公

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高能投资、博联众达

和朱林生等 48 名自然人所持有的博微新技术 100%股权，同时购买成都尚青、银

泰睿祺、银汉兴业、凯地电力、薪火科创、中润发投资和熊晖等 3 名自然人所持

有的尚洋环科 100%股权，并向特定对象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天一世纪”）、周方洁募集配套资金。其中：向高能投资、博联众达、朱林

生等 48 名自然人合计支付 68,700,125 股股份和 40,468.32 万元现金收购其持有

的博微新技术 100%的股权；向成都尚青、银泰睿祺、银汉兴业、凯地电力、薪火

科创、中润发投资和熊晖等 3 名自然人合计支付 25,301,202 股股份和 13,500 万

元现金收购其持有的尚洋环科 100%的股权；向天一世纪、周方洁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34,337,348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2,750 万元，并不超过本次交易对

价的 25%。 

本次发行已经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724 号文核准。

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理工监测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

开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

顾问”、“主承销商”或“中信证券”）和发行人已启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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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1.00 元/股。发行价格为 12.45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27,500,00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认购股份数量

（股）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万元） 
占募集配套资金比例 

1 天一世纪 24,176,706 30,100.00 70.41% 

2 周方洁 10,160,642 12,650.00 29.59% 

合  计 34,337,348 42,750.00 100.00% 

扣减股票发行费用 23,078,338.68 元后，公司收到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04,421,661.32 元。 

 

为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巩固银企战略合作关系。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以下简称“甲方”）董事会根据 2015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将配套募集资金存储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以下简称“乙方”或“浙商银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专户存储。并与浙商

银行及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

如下：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

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3320020010120100259960，截止 2015 年 9 月 17 日，专户余额为 41,25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支付收购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北京尚洋东方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原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现金对价

及收购相关费用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如以存单方式存

储募集资金，各方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存单方式的募集资金存储及监管事宜。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http://search.10jqka.com.cn/search?ie=gb2312&tid=info&ts=2&qs=4_4_2&w=%B9%E2%B4%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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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丙方作为甲方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

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

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

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刘景泉、张景利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财务顾问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甲方

及乙方应在付款后 2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丙方更换财务顾问

主办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甲

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财务顾问主办人联系方式。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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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

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

所有损失和费用。 

十一、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

之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

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

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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